
 

輔英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工作活動成果報告表 

活動名稱 法治教育專題講座 管制表 
編號 311.04 整體 

滿意度 

未被勾選
須調查者
不必填 

  

承辦單位 生活輔導組 活動時間 111.4.27 活動地點 B402教室   

經費支出 
□學輔專帳   學輔專帳

支出金額 

配合款：1,800   

□其他來源： 補助款：4,824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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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素養與
核心能力 

職能實務 溝通服務 多元融合 美感賞析 倫理思辨 關愛熱忱 文明視野 人文品味 
  

配分 
【至多填寫3項 
滿分10分】 

3 2   3 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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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
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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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因應政府112年正式上路調降民法成年年齡，滿18歲不再需要法定代理人，成年人一樣的

法律行為責任，擬藉由專題演講，幫助孩子以獨立的觀點，在選擇的同時，也練習承擔

選擇的後果，也就是「為選擇負責任」，讓參與的學生自治會，更加了解想要自由選

擇，就得練習承擔負責的風險管理! 

二、 藉由修法讓年輕人學習提前獨立，但也有相應之義務與責任。提早取得民事行為能力，

代表以後需要自己面對法律，為此次活動辦理之成效，促進青少年進入健康社會的永續

經營與發展。 

三、 透過本次活動，促進學生法治教育、行政、民事訴訟法學概念，並讓兒少了解享有權利

時應盡義務及責任，以達共同成長之目的。達成： 

1、促進學生全人教育與建立友善校園氛圍。 
2、建構學生多元適性輔導內涵。 
3、教學上更早思考孩子的未來，讓同學為自己的行為和決定負責任，使得更加獨立成熟。 
4.透過具備公民基本知能，與社會保持良善互動溝通，成為有貢獻、成熟且負責任的公民。 

  

111年1月1日起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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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一：民法下修成年年齡為18歲。(除投票權屬修憲外所有相關法令之對應成年責任) 
主題二：求職應注意事項。 
主題三、性騷擾與相關議題。 
主題四、毒品篇(任治及防制)。 
主題五、實務座談及研討：現場Q & 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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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  名 楊博勛  現   職 律師事務所 執業律師 
  

重要經歷 

棋勝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 
勝綸法律事務所顧問律師  
教育部性騷擾、性侵害及性霸凌調查專業人才庫成員  
高雄市就業同業服務公會法律顧問  
高雄市環保局職業工會法律顧問  
高雄律師公會副秘書長及勞動法委員會委員  
黃香菽議員服務處諮詢律師  
邱于軒議員服務處諮詢律師  
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、橋頭及屏東分會律師 

  

講座內容 
簡    述 

（一）、本次活動為法治教育專題講座，12:00-12:50時工作人員先行用餐及場地佈 
       置，13:00-15:00為講座宣講活動時段。 

（二）、聘請 楊博勛律師蒞校進行宣講，除提升學生對於成年法令認知，同時使具 

       備公民能力，學習與社會溝通，成為社會有貢獻、成熟且負責任的公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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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次宣導係提升學生對未來政府法令之修訂先期了解。 

2.同學因應法令修改，提前於滿18時即享受成年之權利以及承擔成年之義務，並選擇因個人行 

  為所產生之後果，也就是必須「為選自己選擇負起責任」。 

  

具 
體 
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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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質性成效 
1.提前思考孩子的未來，讓他們學習為自己的行為和決定負責任，使得更加獨立成熟。 

2.透過實務座談與交流研討，使同學具有公民能力，學習與社會溝通，成為社會有貢獻、成

熟且負責任的公民。 

二、量性成效(包括滿意度調查、參與組別與人數) 

1. 對活動主題的安排滿意程度達97.7分。 

2. 對本次講師講授內容的滿意程度達98.2分。 

3. 對本次講座能提昇法治知能滿意程度達97.6分。 

4. 對本次講座的整體服務品質滿意程度達97.7分。 

5. 對本次講座的場地安排滿意程度達97.7分。 

6. 參與學生56人，依學籍區分大學及專科二大類別。(問卷回收有效43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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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藉專題演講，以理論及實務兼具方式，透過教育和互動模式，建立同學社會公民認知。 

二、本次講座原報名學生人數為93人，參加人數為67人，受近期疫情影響臨時請假影響，報  
到率為71.08%。 

三、有獎問答方面爾後可先行與授課師資先行研擬準備，期更增進與學生之互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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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活動整體滿意程度達97.74分，可以看出同學對於本次活動成效良好，收益頗豐，並

以案例探討、集思廣義，引起同學更多興趣。 
二、各題目項次，選擇「尚可」、「不滿意」及「非常不滿意」之選項為0%，表示就本次活動

的各個部分，滿意程度非常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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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致贈感謝狀】 

 
【講座介紹】 

  

               【宣講剪影】 
 

 【有獎徵答】 

  

 

 
【認真聽講】 

 
  【宣講剪影】 

  

 


